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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/16印製
12/18收回

積分有誤(重印)
1.請學生給相關組長
修正並核章

2.交由註冊組重新列
印(更改過的繳回註
冊組留存)

3.帶回家長(雙親)簽名，
於期限內(12/18)前繳
交導師

4.如組長和學生認定不
同，請至註冊組領取
申復表，帶回填寫後，
於積分審查會議中進
行審查

※積分項目中不可有塗
改，以免日後有爭議

基本資料
已校對過，如還
有需更改之處，
請直接用紅筆更
改，註冊組將於
系統中修正
(不重印確認表)

※學生簽名：請用藍筆
或黑筆簽全名，字體
工整可辨識

※家長簽名：

1.雙方家長簽名。
2.藍筆或黑筆。

3.字跡工整可辨識。
4.不可簽英文名及不
壓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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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此報名表不可任
何塗改或劃記，
有塗改就需重新列
印重新簽名。

2.家長和學生欄位不
要簽相反。

3.要繳交正本不可
繳交影本。

4.報名表單上的條碼
為報名依據，不可
有汙損及劃記。

※學生簽名：請用藍筆
或黑筆簽全名，字體
工整可辨識

※家長簽名：

1.雙方家長簽名。
2.藍筆或黑筆。

3.字跡工整可辨識。
4.不可簽英文名及不
壓日期。

1/14印製
1/15收回

條碼不可汙損


